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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民政部、全国妇联则联合
下发了《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
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救助管理机构开展相关工作的原
则、任务和要求。不过，目前国家层
面尚未出台反家庭暴力法的具体实
施意见。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李明舜表示，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
实施后，各地配套措施比较多的是公
安机关对告诫制度的使用，效果也比
较好。“如果国家层面出台一些实施细
则，会让法律更加细化、更具有可操作
性，因为有些问题地方是协调不了
的。”李明舜建议。

目前来看，主要的难点在于实践

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和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告诫的法律后果
还不是很明确，法律虽然对此有明确
规定，但实践中可能会遇到各部门协
调、违反告诫制度是否给予治安处罚、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不到位等问
题。

（沙璐）

反家暴法如何能更具操作性？

专家建议国家层面出台细则

17省区市已出反家暴法配套政策
包括公安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专家呼吁对男性家暴受害者也应予以关注

2016年10月16日，上海一整形医疗机构内，家暴中被前夫咬掉鼻子的重庆女子张小荣

●南京市通过发告诫书反家庭暴力

去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并于今年3月 1日起正式施行。在这部法律
中，明确当家庭成员遭遇家庭暴力时，可拨打110报
警求助。

据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介绍，反家庭暴力法
颁布实施后，许多地方和部门迅速行动，制定出台
了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具体办法。具体办法
包括，健全并落实强制报告、公安告诫、家暴庇护、
人身安全保护令等一系列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已
有17个省区市出台了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配
套制度和政策文件，共计110份。”

据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姜欣介绍，反家庭暴力
法实施后，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诫制
度实施办法》，这是全国首个政府规范性文件。今
年3月份南京市也结合反家庭暴力法具体要求，再
次对告诫书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南京市公安局副
局长蒋平表示，只要有家暴的受害方报警，警方根
据报警的情况，给加害人发一个告诫书，告诫他不
要第二次施暴。两年时间里，南京共发出900多份
家暴告诫书，被告诫的施暴者基本上都能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没有二次施暴。

●湖南省发出70份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
工作重点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刘双玉表示，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之初，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前往所辖顺义区法院，
对一起离婚案件中某知名女歌手提出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申请的审查、处置工作进行指导，并明确了
证据调取与审查、家暴行为认定、审查程序、裁定文
书内容及执行等具体问题的对策。

“顺义区法院发出保护令之后，男方完全遵照保
护令的要求履行了相关义务，没有再实施侮辱、殴打
等家暴行为。”刘双玉说，这些保护令的发出，极大震
慑了施暴人，未出现被申请人因违反保护令而被追
究后续责任的情况。截至2016年9月1日，北京市三
中院辖区基层法院共发出9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此外，据姜欣介绍，今年3月，湖南省妇联根据
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出台意见，指导全省各级妇联
组织通过代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协助申请等三
种方式积极参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工作。至今，
湖南全省共发出70份保护令。

●链接
四川去年1845起家暴投诉
男性受害者占2%

今年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正式实施，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律依据。尽管法律对所有家庭成员都一视
同仁，但在现实中，男性遭到家暴的现象更容易被
忽视。来自四川省妇联的数据显示，2015年，四川
全省妇联系统接到的家庭暴力信访量为1845件，
其中约有2%的家暴受害者为男性。

上海绍刚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绍刚律师告诉记
者，提起家暴，人们首先想到的受害人群往往是妇
女和儿童，事实上，男性同样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
受害方，遭遇女方态度冷漠、言语侮辱等“冷暴力”
的不在少数。

而“冷暴力”造成的后果有时比肢体暴力更严
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心理学博
士吴宁告诉记者，通常男性遭遇家暴后，除了身体
伤害外，对精神影响更大，易产生愤怒、恐惧、焦虑、
抑郁等消极的情绪反应。

专家认为，反家暴法出台后，社会公众包括受害
人都意识到家暴是遭到法律禁止的，也逐步了解遭
遇家暴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自救。但不能把反
家暴法单纯地看作保护妇女的法律，全社会也都应
该鼓励男性家暴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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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南京
市公安局共接报家庭暴力警情 5746
起，处警定性为家庭暴力的 2211 起；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山东庙街道辖
区内共登记家暴高危家庭档案 105
册，对 141 名施暴人进行了处置或教
育。

“告诫制度的实施，对于防止家暴
的进一步升级、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

改善家庭成员的关系具有十分积极的
作用。”蒋平认为。

刘双玉说，反家庭暴力法扩大
了家庭暴力的范围，将精神暴力包
括在家暴之中，且不再强调伤害后
果。

“在一起两名演艺人士之间的离
婚案件中，对男方在机场当众打了女
方一记耳光的行为，法院考虑该行为

虽未打伤女方，但结合双方特殊职业
身份、施暴场所等具体情况，认为该行
为极大影响了女方的心理，属于家庭
暴力。”刘双玉举例说。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
庭副庭长黄海涛认为，法律颁布施行
后，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更加有利，人
身保护令发出后其震慑作用也比较
明显。

反家暴法施行之后出现哪些变化？

“人身保护令”震慑作用明显

不过，随着法律的实施，各部门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刘双玉表示，反
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虽然解决了一
些问题，但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与困
惑。

“比如家暴的认定是否考虑次数、
持续时间、严重程度，是否考虑双方感
情现状；精神暴力如何举证、认证；家
暴的赔偿标准如何掌握的问题如何解

决等。”刘双玉列举了具体的情况，并
建议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等权力机关
能够尽快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

除了法院，蒋平也表示，虽然反
家庭暴力法确立了家庭暴力告诫制
度，但是告诫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够明
确。比如，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关
于“情节较轻”与“依法不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这两个概念不明晰，很有

可能出现以告诫代替行政或刑事处
罚的情形。

蒋平还指出，告诫书发放后再次
发生的轻微家暴行为处理也较为困
难，建议公安部及时出台指导性意见，
明确告诫制度的适用范围和适格主
体，并就违反告诫书的处置措施作出
规定，为基层公安机关执法提供指导
和依据。

反家暴法施行之后发现哪些问题？

家暴认定等细节仍存争议

近日，全国妇联在京召开了贯彻实施反家
庭暴力法交流座谈会。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
岩在会上介绍，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后，许
多地方和部门出台了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
的具体办法，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区市出台
了110份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政策
文件。


